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报送重庆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国家督导检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报告的函

渝府办函〔2020〕36号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按照《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对重庆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检查反

馈意见的函》(国教督办函〔2020〕4号)要求，现将《重庆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督导检

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函报贵办。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5月15日

重庆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国家督导检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报告

按照《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对重庆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检查反

馈意见的函》(国教督办函〔2020〕4号)要求，现将重庆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督导检查

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高度重视，提高站位

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

督导检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市委主要领导同志要求高标准高质量推动整改，市政府主要

领导同志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对相关工作作出安排。我市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明确了

工作任务，压实了工作责任。市级有关部门和各区县党委政府按照各自职能职责和任务分

工，推动整改任务落实落地，确保整改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二、聚焦问题，整改到位

(一)关于“教育经费稳定增长机制落实还不到位”问题。



1.完善工作机制。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

费使用效益的意见》(国办发〔2018〕82号)和《财政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2019年财政教育投入加快预算执行有关工作的通知》(财办教〔2019〕12号)等文件，以

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重庆市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实施方案》(渝

府办发〔2019〕77号)。建立财政教育投入信息常态化报送机制，各区县定期报送教育支出

预算调整、预算执行及全年预计完成目标等情况，对投入不足的区县及时进行指导和督

促。

2.足额保障资金。足额落实城乡义务教育补助资金，2019年，全市安排资金61.29亿

元。其中，中央投入41.04亿元、地方投入20.25亿元。安排的61.29亿元资金中，公用经费

27.09亿元，免费教科书、地方教材、初中教辅5.21亿元，寄宿生生活费补助5.31亿元，校

舍维修改造资金9.35亿元，学生营养改善计划8.67亿元，特岗教师岗位生活补助1.4亿元，

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4.26亿元。足额落实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专项资金，

2019年，全市安排资金22.28亿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7.9亿元、中央预算内资金1.67亿

元，市级专项资金4亿元，区县财政资金8.71亿元。

3.确保“两个只增不减”。义务教育一般公共预算生均公用经费支出实现增长，初中

和小学分别为4183.21元、3236.5元，较2018年分别增加70.38元、60.78元，增长1.71%、

1.91%。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和生均义务教育支出实现增长，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

728.25亿元，较2018年增长6.9%。其中，义务教育433.16亿元，较2018年增加28.5亿元，

增长7.04%。生均义务教育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小学为13002.09元，较2018年增加

701.66元，增长5.7%;初中为17478.81元，较2018年增加676.43元，增长4.07%。

(二)关于“少数学校存在大校额、大班额现象”问题。

1.加强规划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

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40号)精神，完善政府所在地、配套学校建设不足的老

城区、不符合配建条件的小规模住宅区、人口较多的乡镇等重点区域的义务教育学校布局

规划，加快推进新建和改扩建学校工作。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改

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基本条件。受检区县中，大足区规划新建和改扩建7所学校，

其中3所已建成投用，2所2020年底建成投用。丰都县2所学校即将竣工投用，2所即将开工

建设。巫溪县加快推进城区2所小学和1所初中项目建设，规划新建和改扩建6所乡镇小学。

彭水县分步推进普通性质的高级完全中学初中部的剥离办学工作，4所在建小学拟于2020年

秋季竣工投用，1所新建小学已开工建设。

2.推进重点整治。制定重庆市消除大班额专项工作规划，明确任务书、时间表、路线

图，全面摸底排查，加强分类指导，实施重点整治。对12个不存在大班额和超大班额问题

的区县，加强规划建设和招生管控，确保不出现增量。对28个存在大班额和超大班额问题



的区县，逐一分解目标任务，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整改一个、销号一个”动态管理，逐

步消除存量。2019年，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超大班额分别较2018年减少1505个、233

个，比例分别为3.88%、0.28%，分别较上年下降1.47%、0.31%。到2020年底，全市将实现

基本消除超大班额目标，大班额比例控制在1%以内。受检区县中，丰都县采取统筹城区小

学资源的方法分流学生，已化解大班额59个。彭水县2020年秋季学期起实现义务教育起始

年级班额标准化，“十四五”期间全面消除大班额。

3.加强招生管理。全面实施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划片入学，严格核定招生计划，加强学

籍管理，把好入学关和转学关。出台《关于规范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

(渝教发〔2020〕12号)，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与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同步招生，对超过当年招

生计划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实行电脑随机摇号，合理分流学生。加大对口帮扶、委托管

理、智力扶持、集团办学力度，实现优质学校与新建学校、城市学校与乡村学校对口帮扶

全覆盖，大力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防止义务教育起始年级出现大班额和超大班

额。

(三)关于“部分学校标准化建设仍存在短板”问题。

按照《重庆市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基本标准(试行)》和《重庆市主城区义务教育学

校和幼儿园规划用地建设管理暂行办法》(渝府办发〔2017〕174号，主城区以外区县参照

执行)等规定，对全市存在校地、校舍、运动场馆面积不足问题的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全面核

查，建立工作台账，督促各区县落实学校用地保障，对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抓紧改造升级，

逐步解决相关学校校地、校舍、运动场馆面积不足问题。受检区县中，大足区安排义务教

育学校建设项目17个，拟新增校地23.32万平方米、校舍20.8万平方米、运动场馆6.6万平

方米。丰都县实施新建项目，拟新增校地5.99万平方米、校舍4.49万平方米。巫溪县实施

新建和改扩建项目，拟新增校地6.7万平方米、校舍6万平方米、运动场馆3万平方米，规划

新增教育用地3.65万平方米。彭水县新增校地8.7万平方米，拟新增校舍5.66万平方米、运

动场馆2.04万平方米。

(四)关于“教师结构性短缺现象依然存在”问题。

1.加强编制周转。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6〕40号)，加强义务教育教师招聘和编制动态管理机制。按照城乡中小学教职

工编制配备标准，结合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不同学段学生规模变化等情况，针对城镇化进

程导致的“城区学校教师紧张、农村学校教师富余”等问题，精准实施编制周转。市级统

筹分散闲置的编制资源，向编制缺口较大、难以在本地编制总额内周转的区县进行倾斜，

解决义务教育教师编制短缺问题，累计向有关区县下达中小学周转编制1543名。



2.调整教师结构。充分考虑教学需要、师资结构等因素，加强义务教育教师公开招聘

和考核招聘，重点配备音乐、美术、体育、外语、科学、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解决结构

性短缺问题。广泛面向师范生和国家重点院校优秀研究生、本科生开展招聘，加大全科教

师和特岗教师招聘力度，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满足学科教学需求。受检区县中，巫溪县和

丰都县对定向培养的全科教师和特设岗位计划教师进行考核招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拟

分别补充教师124人和50人，解决部分学校教师结构性缺员问题，对超编学校部分教师进行

转岗培训，采取艺体教师“走教”“送课”等方式，解决乡村小规模学校相关专业课程开

设不足问题。

(五)关于“部分学校设备配置不足使用率不高”问题。

按照《重庆市义务教育学校教学设施设备基本配备标准》，补齐相关学校仪器设备配

置和使用短板。将教学设施设备采购配置工作纳入《重庆市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

提升项目规划(2019—2020年)》(2019年12月通过教育部审核)，规划资金8.2亿元，确保义

务教育学校功能室建设和仪器设备配置使用全面达标，已采购信息化及教学仪器设备21.4

万件(套)。受检区县中，大足区投入资金2396万元，在69所学校实施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

提升项目，新增计算机549台、多媒体远程教学设备420套、实验室27间、“六大功能

室”46间、图书16万册。丰都县为32所学校(教学点)添置图书2.18万册，完善中小学教育

信息技术与装备使用管理考核办法。巫溪县完成13所学校多媒体更新换代、18所学校图书

及附属设备配备、10所学校“六大功能室”设备添置的招标采购计划，对管理人员全员培

训。彭水县通过加快新建和改扩建学校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小学附属幼儿园独立办学等方

式，弥补部分学校功能室不足。

(六)关于“少数学校校园安全管理仍存在漏洞”问题。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

(国办发〔2017〕35号)和《公安部教育部加快推动全国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公通字〔2019〕27号)等规定，强化校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压实校园安全

主体责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联防联控工作格

局。整体推进校园“三防建设”，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别校园安全达标要求，分级分类

加强指导，添置设备、配齐人员，抓好培训、强化督查，确保人防、物防、技防达到技术

规范要求。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的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整改校园在交通、

消防、治安、食宿、传染病防控、危化品管理等方面的可能风险隐患。受检区县中，所有

32所学校的校园安全管理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加大教育投入。



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优先落实教育投入，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

和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加大课程改革、教学改

革、教材建设、校长教师培训等资金投入力度，促进育人方式转型。建立健全适应城乡义

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学校布局动态调整机制，预留教育用地，合理布局义务教育学

校，满足城镇新增入学需求。

(二)改善办学条件。

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大校额、大班额、超大班额消除工作，巩固提高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水平。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动校舍标准化率进一步提高。推动义务教育薄弱

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进一步改善教育技术

装备配备条件，重点解决农村教师对现代化设施设备不会用、不愿用、用不好等问题。加

强教育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带动办学条

件实现提升。

(三)加强教师建设。

全面推行义务教育教师“县管校聘”改革，盘活编制存量。优化教师招聘录用制度，

选拔乐教适教人才。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职称评审向乡村学校倾斜。改革中小

学教师岗位等级设置，调整高级岗位结构比例。加大教师待遇保障力度，优化绩效考核分

配办法，完善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政策，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当地公务员

平均水平。以新时代教师素质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为导向，强化师资培训，提升义务教育

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水平。

(四)促进优质均衡。

更加注重学校内涵发展，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良好环境和

平台。提高学校管理规范化和精细化水平，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形成彰显主流精神、传承悠久历史、弘扬红色文化、富有青春气息的校园文化品质。

大力实施第3期农村中小学领雁工程项目，提升农村课堂教学质量。大力实施优质资源扩展

行动计划，扩大义务教育学区化、集团化办学覆盖率，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推动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五)强化校园安全。

完全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加大校园安全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力度，持续加强“三防”建

设，推动环校园安全带建设。加强学生日常管理，健全学生溺水事故、交通事故、食品安

全事故、治安伤害事故等防范体系，做好学生非正常死亡防控工作，做好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处置和重大传染病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和演练，提升师生



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开展学校安全突出风险问题治理专项行动，及时化解校园及周

边安全风险。


